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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常溧环审〔2020〕169号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溧阳市清晰印务有限公司包装

装潢印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溧阳市清晰印务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溧阳市清晰印务有限公司包装装潢印刷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结论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

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的前提下，你单位按照《报告表》

中确定的内容在溧阳市溧城镇东升路 198号 5幢进行项目建设

具有环境可行性。

二、项目在设计、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必须贯彻“三同时”制

度，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并满足

以下要求：

1.按照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原则完善厂区排水管网。项目






